
《法學新論》撰稿範例

一、來稿包含要項
(一)
正文含註釋，字數以1萬5千字至3萬字為宜。

(二)
敬請附上《投稿者基本資料表》。（請至http://www.angle.com.tw/info/ infro.doc下載）

(三)
來稿正文與引註，請勿出現或暗示任何作者訊息。

(四)
稿件首頁依序為論文標題、中文摘要（250字以內）、中文關鍵詞（至多5個）、正文（含圖表、隨頁註、附錄）、參考文獻、英文標題、英文摘要與英文關鍵詞。
二、正文

(一)
文中段落號碼標寫格式順序為：壹、一、(一)、1.、(1)、A.、a.
(二)作者姓名請列於題目之下，並註明最高學歷以及現職。
(三)
引用外文專有名詞、學術名詞，請翻譯成中文，文中第一次出現時附上原文即可；如使用簡稱，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，並用括號說明簡稱，後續再出現時得直接使用簡稱。例如：世界貿易組織（W
orld Trade Organization, WTO）。

(四)
圖片、表格分開標號，編號及標題，置於圖下、表上。 
(八)
中文依作者姓名筆劃排列，其他外文依各國引註規定，將作者姓氏字母序排列先後順序。
三、引註
(一)所有引註均須詳列出處。引註應是已發表之文獻，引註未發表文獻應徵得相關著作權人之同意。

(二) 註解採隨頁註格式，引用同一著作，如緊接上一註解時，使用「同前註」，若引用頁數不同，使用「同前註，XX頁」。若非緊鄰出現且頁數不同則註明「作者，同註XX，XX頁」。
(三)作者有兩人以上時，需將全部作者姓名列出；第二次引用時，則僅列出排名在最前之作者姓名，後加一個「等」字。
(四)引註總字數請勿超過全文四分之一。

(五)引註格式說明如下：

1「年份」、「頁數」、「卷期數」及「法條條文、條次」均以阿拉伯數字書寫；初版無須註明版次，作者自版，亦不須註明出版者；大法官解釋、法條條文及行政函示無須註明日期及出處，若非必要，請勿全文摘錄。年份以西元紀年為準。
2.中文文獻

(1)專書：作者名，書名，出版者，版次，出版年月，頁數。

例如：翁岳生，法治國家之行政法與司法，元照，二版，1997年4月，331-350頁。

(2)論文集：作者名，篇名，收錄於：論文集名，出版者，年月，頁數。

例如：陳立夫，我國土地徵收制度相關爭議問題之探討，收錄於：台灣行政法學會編，國家賠償與徵收補償、公共任務與行政組織，元照，2007年，384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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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如：王文宇，信託法原理與信託業法制，收錄於：金融法，元照，三版，2007年9月，57頁。
(3)譯著：原著，譯者，書名，出版者，版次，出版年月，頁數。

例如：Richard A. Posner著，朱蘇力譯，超越法律，元照，2002年11月，40-50頁。
(4)期刊論文：作者名，篇名，期刊名，卷期，年月，頁數。
例如：王澤鑑，不當得利法在實務上的發展（下）——九十年度至九十六年度最高法院若干重要判決，月旦法學雜誌，158期，2008年7月，184-205頁。

(5)學位論文：作者名，篇名，學校系所論文名，年月，頁數。

例如：蔡墩銘，德國刑法共犯理論之研究，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論文，1959年，25頁。

(6)研討會論文：作者名，篇名，研討會名稱，主辦單位，年月。

例如：黃立，醫療糾紛處理條例((論調解強制、仲裁任意之原則，醫學倫理與醫療法律學術研討會，台北縣醫師公會、政治大學法學院，2008年5月。
(7)報紙：

例如：陳長文、劉定基，進步立法，退步解釋，中國時報，2007年7月15日，A15版。
(8)大法官解釋、法條：

例如：釋字第645號解釋、民事訴訟法第56條。
(9)行政函示：

例如：內政部（87）年台內地字第8673631號函。

(10)法院判決：

例如：56年台上字第1863號判例；87年台上字第1670號判決。
(11)法院決議：

例如：最高法院91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。

(12)官方文件：

例如：立法院公報，82卷10期委員會紀錄，48頁。

(13)網頁文獻：作者名，篇名，網址（瀏覽日期）。

例如：BBC，互聯網協會證實中國將行博客實名制，2006年11月30日報導，http://news.bbc.co.uk/chinese/trad/hi/newsid_6150000/newsid_6158400/6158499.stm（瀏覽日期：：2008年7月22日）。
2.其他外文文獻：引用其他外文文獻，依各國通用格式，請依序註明作者、論文或專書題目、出處（如：期刊名、卷期數）、出版社、年月、頁碼或邊碼。法律條文及判決之引用依各國習慣。
四、參考文獻 
(一)參考文獻應將正文與註釋中所有引用之資料，完整臚列於正文之後。
(二)不加編號。中文參考文獻在前，外文參考文獻於後。

(三)
中、日文參考文獻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，其他外文資料依作者姓氏字母順序排列。
同一作者有多筆參考文獻時，依出版年月先後順序排列。
(四)中文文獻再分專書、期刊論文二類，先列專書（包括譯著、論文集等），次列期刊論文（包括學位論文、研討會論文、報紙等）。英文、德文、日文、法文或其他外文註腳與參考文獻格式，依各國通用格式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